
 

第 1页 共 4页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27日/第 007版 
维权·专题 
 

字体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发展趋势 
 

 张玉瑞  
 

  我国的汉字文化源远流长，从象形文字到现如今人们广泛使用的字贴以及由字体衍生的印刷

品和字体软件等，这类可再生的字体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当前，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公约都

对字帖和字体软件的保护有明文规定，但是，一些字体载体制造者欲打破这种原有的法律格局。

笔者认为，应该将单个的字，等同于书法作品、绘画作品进行保护，对使用者按年收取版权许可

使用费。为了发展我国的字库产业，需要依靠法律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字体保护的基本方法和分界线 
  字体保护涉及若干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包含的范畴实际上决定了字体保护的基本方法和分

界线。 
  汉字字体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按照一定规律、风格设计而成的一套字体。汉字字体并不

神秘，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汉字字体载体有多种，首先是字帖，这是汉字字体最广泛传播的载

体，字帖当中每一页字体上，有透明纸或米字格纸，使人们学习和模仿字帖上的字。其次，随着

技术的发展，印刷厂使用的铅字，也成为汉字字体的载体。如各种报纸、书刊过去都是铅字印刷，

而我们读书、看报看到的就是印刷字体。第三，现在流传最广的是计算机字库形式提供的各种字

体软件。一张光盘中可能有多种字体，装入计算机，使用者通过键盘，可以将字库中单个汉字，

写入自己的文件、作品。 
  从实际使用过程来说，现在广为使用的计算机字库字体，与现在仍然流行的字帖性质完全相

同，计算机字库字体相当于一种电子字帖。 
  汉字的书法作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作者表达当时意志、情绪以及性格、修养等的即时书

写作品。字体作品和书法作品同属美术作品，但属不同门类，其法律保护有重要区别，因为其背

后有不同的利益博弈。 
  事实上，汉字字体的载体包括字帖、铅字、计算机软件，在人们生活、生产、经营中都在广

泛使用。汉字字体的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字体载体制作人与广大社会用户(包括经营性使用和非经
营性使用者)利益的博弈。我国著作权法对字体的保护，仅保护到载体字帖、铅字、计算机软件的
整体使用，但却不涉及其中单个字的正常使用。 
  汉字是中华民族社会生产、生活中交流的基本工具，因此汉字字体具有非常强烈的人际交流

实用工具的性质。与字体作品不同，书画作品完全是供人欣赏的，经常表现为作者书写的一幅字，

题写的一块匾额、对联。虽然书法作者会有书法集出版，仍然改变不了书法作品用于观赏和学习

的性质。复制、使用其中的单个字，可以构成侵犯书法作品的著作权。 
  可见。汉字字体和书法作品是有基本界线的，某些现象从表面混淆着两者界限，有代表意义

的就是:现在有人将毛泽东的手迹汇集起来，制作了毛泽东书法字库，像一般汉字字体一样可以制
作光盘，装入计算机使用。制作这类字库是一种涉嫌侵权的行为，因为毛泽东的字迹属于书法，

其没有制作、出版过字体，也没有刻意设计过某套汉字，而完全是表示当时意志、情绪以及性格、

修养等的即时书写作品。 
  侵权制作的毛泽东书法字库光盘即使披着字库的外衣出版，也是书法作品而不是法律意义上

的字体。这种侵权现象是个例，不能掩盖书法作品与字体作品的根本区别。 
  我国法律对字体的保护 
  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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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作权法第 10条规定了著作权的财产权，至目前为止可以适用于保护字帖。 
  普通字帖的权利范围，包括禁止他人进行字帖的整体复制，即以印刷、复印、拓印、翻录、

翻拍等方式，将出版物制作一份或者多份；包括禁止他人发行侵权字帖，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

向公众提供复制件。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普通字帖，由于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其版权人从来没有要求对其中的

每个字，要求像一幅绘画一样的保护。在社会实践中，下列现象是常识:盗印字帖侵犯版权；销售
盗印字帖侵犯版权；使用合法购买的字帖不侵犯版权，包括进行经营的公司使用；从各种美术字

字帖上复制，甚至直接剪贴下来美术字，贴在商店招牌上，也构成侵犯字帖的著作权。 
  字体软件 
  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8条规定了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发表权、署
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字体软件制作者享有《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禁止他人盗版字库软件，

销售盗版字库软件等。 
  有人认为，汉字计算机字体库，不是计算机软件，只是美术作品。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

逝，计算机字库是否属于计算机软件产品的认识，我国会逐步与世界同步。 
  字体载体制作业者欲打破原有法律格局 
  2000年 9月 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一件字体侵权纠纷上诉案下达判决，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
响。该案上诉人(原审原告)认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设计、销售的字体与自己的字体相近似，提出
侵权之诉。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书认为:印刷用字体是否属于作品，应当从两点考虑，一是与已有印
刷字体相比，是否具有显著特征从而具备独创性；二是字体本身是否成为鉴赏对象，从而具备美

的特性。 
  笔者认为，从该案判决来看，印刷用字体独创性虽然较低，但从实用机能角度看，如果具备

一定美感，该印刷字体用于小说、论文等印刷品的出版，则需要标注字体权利人姓名，并得到其

使用许可；在复制作品时，文要得到字体权利人许可；使用与已知印刷字体类似的字体，该字体

的改进，亦可能难以进行。这就与促进作品公平利用、保护作者权益、促进文化发展这样的著作

权法目的，产生背离。由于要发挥文字固有的信息传达功能，所以印刷字体形态必然受到一定制

约。如果作为普通的作品保护，由于著作权的成立不需要审查和注册，日本又未实行著作权对社

会公布制度，所以仅有微小差异的无数印刷用字体，如果都有著作权，会导致权利关系复杂、混

乱。 
  因此，笔者认为，上诉人(原审原告)字体是既存各种歌西克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以往
歌西克体没有之美术设计”同时，以“保持文字本来机能的美感、容易阅读、不求新奇的朴素字

体”构想，未超出以往歌西克体之外。这说明上诉人的字体未能具备上述独创性和美的特性，从

而未构成著作权法规定之作品。此外，上诉人不具备独创性和美的特性字体，也不能构成保护文

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上的“实用艺术品”。 
  出于上述理由，日本最高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本案的结果，不同利益群体可能强调不同层面。字体需要保护，字体设计也需要繁荣发展。

字体软件制作者在对字体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会有很多无奈。但我国字体软件制作者

面临的不仅是字体产业的发展问题，还有大量字体软件的盗版使用问题。 
  于是，某些字体软件制作者将目光转向了广大的经营企业:由于字体软件的广泛发行，众多工
商企业在经营中，使用了大量专业设计公司的设计结果，表现为店名、广告、商品名称、说明书

的设计中，使用了(专业设计公司使用的)字体软件中的单字。 
  某些字体软件制作者要求法律设计一种新的利润增长点:将这些单个的字，作为书法作品、绘
画作品进行保护，对使用者按年收取版权许可使用费。 
  目前，为了达到这种新的利润增长点，在我国和日本都产生了“字体缺乏法律保护”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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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争论。日本字体协会相关网站中有篇文章例举了一个“爱”字的例子，来说明某些字体软件制

作者要求的字体保护内容:字体软件使用中，发生的每一个字如“爱”，都是一幅画或一幅书法；
任何人使用了这个“爱”字，都要交许可使用费；任何人改变了该“爱”字，也构成侵权。 
  日本字体协会的要求如果实现，在日本就会出现比卡拉 OK收费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字体权
利人”会向社会所有工商经营者，收取字体费。由于字体设计可以用软件进行，提取笔迹的典型

特征以后，全套字体可能自动产生，因而未来可能有大量字体出现；日本的企业可能分不清谁是

权利人，权利人之间也会互相指责侵权，使字体无法继续改进、丰富。 
  这种结果是日本司法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日本法院涉及字体的案例，采取了门槛较高的

政策——对容易辨认之字体的独创性予以否定，认为不能与千千万万人所书写的字体有明显区别

的，不构成作品。 
  事实上，将字体库中的每一个字，都独立出来作为书法作品保护，的确与已有的法律规定相

距太远。 
  汉字也是如此，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涉及亿万使用人的权益。字体要实用，就要求

便于人辨认，就不能做得稀奇古怪，因而字体不可能对汉字已有字型、结构、风格进行根本改变，

独创性就不会很高。随着字体制作软件丰富、发展，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字体制作会越来越容

易，个人也可以完成，可以自动完成，中国会出现上千上万种字体。 
  字体载体制作者如何实现对社会商家“二次用字”的收费权，给业内人士出了很有吸引力的

课题。今后可能会出现很多新的理论，但字体载体制作者对社会商家“二次用字”按年收费将会

带来很多新问题。 
  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一般会找社会上的商业标志、信函制作公司或个体户，订做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中如果包含了某个字体软件产生的若干单字，就构成了“对字体的二次使用”，广大企

业和个体户就要根据经济能力按年缴“作品使用费”。 
  这就是字体保护“空白论”背后的利益博弈，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实体经

济，将会产生空前影响。 
  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面前，对“字体库中单个汉字视为书法作品保护”的要求，不能只凭

利益集团的意见，也要听社会公众、广大企业的意见，要看国际一致的法律底线。 
  相关链接 
  字体保护的条件 
  《字体保护及国际备案的维也纳协议》第 7条规定:字体受到保护，条件是具有新颖性，或具
有原创性，或同时具有新颖性和原创性；字体的新颖性和原创性，由其风格和整体外观决定，如

果需要应考虑相应专业的判断标准。 
  字体保护的内容 
  《字体保护及国际备案的维也纳协议》第 8条规定的保护内容:字体保护赋予其所有人下列禁
止权，未经权利人同意，出于为制作文档提供工具之目的，使用任何图形技术，无论以何技术手

段或材料，对字体进行相同或微小修改之复制；未经权利人同意，对复制品进行商业发行和进口。 
  相关国家对于字体保护的规定 
  英国 
  英国版权法是世界上少有的、明确规定保护字体的版权法。其规定的方式是:在不构成侵权行
为的内容中，间接规定了字体的保护。英国版权法第 54 节规定了在通常文字和印刷过程中使用
的字体:(1)对字体设计所构成之艺术作品，下述行为不构成版权侵权:在通常打字、作文、排版或
印刷过程中使用该字体；为上述使用而管控任何物品(如字库软件——笔者)；或对上述使用所产
生之文档、材料，进行处置。 
  美国 
  美国联邦民事规则第 37章第 202节之 1有关规定:以下是版权不保护，不能进行版权登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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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举例:语词和短语如姓名、标题、标语，家族标记或图形，印刷体装饰花边的单纯变体、笔
法或色调，成分或内容的单纯表格；从书面表达或描述的具体方法中，抽象出来的构思、计划、

方法、系统或装置。设计用来记录信息本身不传达信息的空白表格，如时间表、坐标纸、帐目表、

日记本、银行支票、记分表、地址簿、报告表、订单表等。完全由共同财产性质信息构成的作品，

如标准日历、身高体重对照表、尺子、卷尺、赛事表以及从公共文件或其他公共资源整理的清单

或目录。字体本身。 


